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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建复〔2022〕1 号 

 

 

对市十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

第 112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

 

姚海嵩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建立‘激励创新、宽容失败’的建议”的代

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打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是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发展、实现科技自

立自强的基础和保障，而“宽容失败”的环境氛围则是创新生态

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代表建议针对科技创新宽容失败提出的“建立

自证、他证、获得宽容权、建立安全员制度、对非共识创新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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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积极谨慎的支持制度”的建议，对于激励科研人员大胆创新、

进一步优化本市科技创新政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。 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、勇

于创新、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，既要重视成功，更要宽容失败”。

按照这一重要指示精神，在“宽容失败”的制度设计方面，国家

和本市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。 

国家层面上，2021 年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

步法》明确，“原始记录等能够证明承担探索性强、风险高的科

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科学技术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

仍不能完成该项目的，予以免责。” 

本市层面上，2017 年制定的《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

规定：“研发机构、高等院校、国有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已履行勤

勉尽责义务，未谋取非法利益的，不因科技成果转化后续价值变

化而产生决策责任”，并明确了“勤勉尽责”的具体标准。2019

年市委市政府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

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》（即“科改 25 条”）提出，要“建

立勤勉尽责制度，宽容失败”。2020 年制定的《上海市推进科技

创新中心建设条例》，也对科技创新宽容失败从制度上予以明确。 

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，为“鼓励创新、宽容失败”提供了

基本制度保障。当然，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”，诚如代表建议

中所说的，还需要通过“细化的、可操作的制度”建设，不断推

动宽容失败制度的贯彻落实，以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宽容失败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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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的激励保障作用。为此，结合相关建议，接下来我委考虑从以

下几方面进一步推动完善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： 

一、结合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专项工作，研究优化宽容失败的

相关政策措施 

目前，按照市领导的相关指示精神，我委正在开展以“增强

科技创新策源功能、强化科技体制改革攻坚”为主线的科技体制

机制改革相关研究工作，以期进一步为科研人员松绑解绑。我们

将结合代表建议中关于完善“宽容失败”制度保障的相关内容，

从推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，研究完善宽容失败制度的细化

落实，推动以更加有效的政策供给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。 

二、结合《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》的修订工作，研究完

善宽容失败的制度保障 

《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制定于 1996

年，并分别于 2000 年和 2010 年作了修改，是本市科技创新领域

的基础性法规，其对宽容失败也作了原则性规定。根据国家有关

法律的修改情况，并结合本市实际工作需要，目前，我委已启动

了修订《条例》的立法调研工作。我们将结合《条例》修订工作，

统筹考虑“激励创新、宽容失败”的相关制度设计，从明晰权利

义务的角度，争取通过地方立法进一步优化宽容失败的相关内容，

推动其落实落地，为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。 

我们将与人大代表建立更加紧密的沟通机制，邀请人大代表

和有关专家参加调研、研讨、论证等活动，更好地倾听和吸收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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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科技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宝贵建议。 

感谢您对上海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2 年 2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人大代表工作处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17 日印发   


